
第 22 卷第 11 期
2019 年 11 月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JOUＲ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Vol． 22 No． 11
Nov． 2019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最优专利授权
①

———基于不对称信息的寡头博弈

叶光亮1，3，王世强2，陈逸豪3

( 1． 海南大学，海口 57022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3．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要: 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公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对技术创新传播、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福

利状况产生的影响，是评估改革效果的重要因素． 基于不对称信息混合寡头模型，从专利授权

角度讨论部分民营化对企业技术推广决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 研究表明，在排他性合约、分离

合约和混同合约 3 种合约类型中，前两者更受公有专利持有者青睐． 民营化程度更高的专利持

有者为提升资本增值能力，更倾向于排他性合约; 授权方式上更倾向于特许权收费，而不是固

定收费． 民营化比例选取不当，将无法引导企业内生选择社会最优的技术传播路径． 从技术传

播角度，对理解民营资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作用，合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产业发

展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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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企业

创新能力飞速提升，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屡创新

高，并于 2011 年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全世界最大

专利申请国［1］． 在此之中，公有企业由于拥有技术

和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创新活力以及创新实力均较

为突出，在专利发明与授权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

位． 2016 年，在企业创新实力前 100 名的排名中，公

有企业有 71 家②． 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

大型公有企业近年来都进入了我国年度专利授权

企业前 10 名． 此外，以包头钢铁集团、中国石化为

代表的公有企业还积极进行专利授权，将成果转化

获得收益，实现创新进程的良性发展③．

如何发挥公有企业在专利研发领域的优势地

位，使其创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实现高质

量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除合理设计支持政

策［2］刺激国企科研产出，更应关注公有企业的专利

授权． 持有专利的公有企业采取的专利授权方式，

一方面影响专利技术对自身收益的贡献，直接关系

到公有企业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影响专利技术的

推广，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 因此，任何

与公有企业相关的改革都需要激发公有企业发挥

创新实力、传播先进技术的积极性，使其持续为产

业发展和社会整体福利提升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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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混合所有制

改革( 下面简称混改) 通过将民营资本引入国企，

调整了公有企业股权结构和管理结构，同时发挥

了公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优势，提升了公有企业

及整体经济的效率． 但两类资本的差异为混改的

有效推行带来挑战． 相比于追求利润的民营企业，

公有企业在市场化运营的同时，需要承担一系列

社会责任． 因此，混改后，公有企业在决策时需要

权衡社会责任与企业利润目标． 如果民营化比例

选择不当，股权结构不明晰，企业将无法合理协调

多元目标，出现决策难以实现自身效率与社会福

利最优的情况． 具体到创新领域，为实现社会福利

目标，企业采取积极的技术授权策略，保证企业普

遍获得新技术，降低企业成本，提升消费者剩余;

为实现营利目标，企业采取消极的技术授权策略，

保证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 当企业在多目标之间

进行权衡时，进行技术授权的意愿不足，出于社会

责任的考量又无法限制技术授权规模，导致技术

授权既无法有效降低其他企业成本，又无法提升

消费者剩余，同时使自身利润出现损失． 这种目标

冲突导致部分民营化的公有企业具有与民营企业

相异的专利授权方式［3］． 此外，市场运行过程中

存在信息不对称，专利拥有者无法有效根据其他

企业特征合理设计授权合约，阻碍新技术的传播．
因此，公有企业中的民营资本会使企业的技术创

新及传播策略产生怎样的变化，进而引起社会福

利状况发生怎样的变化，市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

信息不对称会对这种影响起到怎样的作用，这些

创新与效率提升相关的问题，需要在混改推进过

程中被广泛讨论并加以关注．
从以上问题出发，本文构建专利授权理论模

型，探讨信息不对称对混改后公有企业最优专利授

权策略的影响． 结论表明，对各种民营化程度的公

有企业，分离合约( separating contract) 都占优于混

同合约( pooling contract) ． 民营化程度较低时，分离

合约占优于排他性合约( excluding contract) ; 民营

化程度较高时，排他性合约占优于分离合约． 无论

均衡合约是排他性合约还是分离合约，民营化程度

较低时，公有企业最优专利授权方式是固定费用;

民营化程度适中时，最优专利授权方式是二部定价

( two-part tariff) ; 民营化程度较高时，最优专利授权

方式是特许权收费． 对社会福利而言，分离合约对

应的社会福利总不低于排他性合约; 民营化程度较

低或者较高时，分离合约对应的社会福利高于混同

合约; 民营化程度适中时，混同合约对应的社会福

利高于分离合约． 因此，仅当公有企业内生选择的

最优合约为分离合约时，可能伴随着最优的社会福

利; 而排他性合约总是无法实现最优的社会福利．

1 文献评述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混合寡头模型中部分民

营化，信息不对称、最优专利授权三者的关系． 对于

公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以及混改对该作用

的影响，学术界运用混合寡头模型进行了充分的讨

论． 对混合寡头模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

文献主要考察公有企业在与私有企业竞争时的福

利效应． Merrill 和 Schneider［4］首先将公有企业引

入到寡头竞争的模型中，证明公有企业的出现可以

约束私有企业垄断势力，进而提高社会福利． 此后，

研究陆续发现公有企业通过作为多寡头博弈中的

市场领导者［5］，在开放经济中制约外国企业垄断势

力［6］等方式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 另一类文献考察

公有企业最优的民营化比例． Matsumura［7］首次探

讨部分民营化，论证完全民营化或者完全公有化都

并非是最优选择． Heywood 等［8］讨论信息不对称如

何影响最优部分民营化的福利效应． 国内对混合寡

头模型的研究主要是该模型的应用，涉及混合寡头

竞争中国有股份比重的最优选择［9］，内生行动顺序

的选择［10］，开放经济中价格歧视模型中的选址决

策［11］以及部分民营化和关税问题［12］．
对最优专利授权方式的研究，按照专利的持

有者是否进行生产以及参与市场竞争，主要分为:

参与生产与竞争的专利持有者( inside patentee) ，

和不参与生产竞争的专利持有者 ( outside paten-
tee) ． 当专利持有者不参与产品市场的竞争时，

Kamien 和 Tauman［13］认为，固定费用不增加下游

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从而减少了获得额外租金

所需的产量，可以给专利持有者带来更大的利润，

因此固定费用( fixed fee) 的专利授权方式一般占

优于特许权收费 ( per-unit royalty) ． Kamien 等［14］

又将此结论扩展到价格竞争框架． 然而，之后许多

学者对此结论提出不同看法，发现存在委托代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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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5］，被授权的厂商数目增加必为整数的限制［16］

或专利质量差异［17］等因素会使特许权收费占优于

固定费用． 当专利持有企业参与生产与竞争时，相

关研究认为，一般而言特许权收费占优于固定费

用． 在特许权收费下，专利授权一方面直接带来授

权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对受让方单位产出收取专利

费用，间接拥有对受让企业的成本优势，得以进行

更加温和的定价决策，因此特许权收费更优于固定

费用［18］． 该结论在被授权企业为多寡头模型［19］，

产品差异化的双寡头模型［20］和豪特林( Hotelling)

模型［21］中保持稳健． 杨继东和刘诚［22］从专利保护

的角度出发，发现相对于固定收费，企业更偏好特

许权收费． 只有少数情景下两种授权的优劣会发生

变化． 叶光亮和何亚丽［23］发现，当专利技术用来降

低治理污染的成本而非生产成本时，固定费用的授

权方式优于特许权收费． 伴随研究的深入，同时包

含特许权收费和固定费用的二部定价合约作为更一

般化的设定被广泛使用，进行与专利授权相关的企

业博弈与社会福利分析，包括企业纵向并购与专利

授权的内生选择［24，25］、企业交叉授权［26］等．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研究生产性专利拥有

者最优专利授权的文献目前尚显不足． 主要研究

包括，Gallini 和 Wright［27］考虑非生产性专利持有

者拥有不对称专利质量信息的情形，发现特许权

收费可以作为专利质量的信号，提高专利授权效

率，而固定收费不具有该效应． 当专利拥有者为生

产性厂商时，Heywood 等［28］基于不对称信息的民

营双寡头竞争模型，同样发现特许权费用授权优

于固定费用授权． 本文参考 Heywood 等［28］的模型

框架，通过将信息不对称和公有企业因素同时纳

入专利授权模型之中，探讨信息不对称与部分民

营化如何影响公有企业的最优专利授权策略．

2 模型设定

市场上存在一家公有企业 1 和一家民营企业

2，进行同质商品的古诺竞争． 公有企业拥有可以

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技术专利，民营企业为专利

的潜在购买者，选择是否购买． 公有企业不知道民

营企业采取专利后单位成本的具体降幅，只知道

专利被购买之前，民营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为 c2，

当专利被购买之后: 民营企业的成本降为 0，称之

为低成本类型，设其概率为 β( 0≤ β≤1) ; 成本降

低 e，即变成 c2 － e，称之为高成本类型( c2 ＞ e≥
0) ，则其概率为( 1 － β) ． 公有企业自身的单位生

产成本( 采取专利之后) 是 c1，大于民营企业的成

本 c2④ ． 消费者的反需求函数为 p = a － Q，Q 为公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总产量，Q = ∑
2

i = 1
qi ，q1 和 q2

分别为公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量．
面对给定的二部定价合约，民营企业接受专

利合约后的利润为

π2 ( c，r，f) = q2 ( a － q1 － q2 － c － r) － f
式中 r为特许权费率; f为固定费用; c为民营企业

采取专利后的单位生产成本． 当民营企业为低成

本类型时，c = 0; 当民营企业为高成本类型时，

c = c2 － e． 公有企业的利润为

π1 ( c1，r，f) = q1 ( a － q1 － q2 － c1 ) + rq2 + f
消费者剩余为

CS =
( q1 + q2 ) 2

2
社会福 利 W 为 企 业 总 利 润 与 消 费 者 剩 余

之和．
设定公有企业存在部分民营化，目标函数为

G = λπ1 + ( 1 － λ) W ( 1)

式中 λ 为公有企业的民营化程度，0 ≤ λ ≤ 1，λ
越高表明民营化程度越高． 当 λ = 0 时，公有企业

是完全国有化的企业，其目标为单纯福利最大化;

当 λ = 1 时，公有企业属纯民营企业，其目标为自

身利润最大化⑤．
公有企业需要在不进行专利授权、排他性合

约、分离合约以及混同合约 4 种情形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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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这与现实中公有企业相比私有企业可能面临更大的政策性负担和成本相吻合．

虽然社会福利极大化是混合寡头文献中对国有企业目标的经典假设( Merrill 和 Schneider［4］，De Fraja 和 Delbono［29］，Cremer 等［30］，徐

璐和叶光亮［31］) ，但是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往往还是涉及追求营利． 为更好契合现状，本文设定公有企业目标为社会福利与企业利润的

线性组合，即公有企业除了社会服务的部分职责还顾及自身营利． 此设定也是部分民营化混合寡头文献中的经典假设 ( Fjell 和

Pal［32］、Matsumura［7］、Pal 和 White［33］、Heywood 和 Ye［34］等，以及国内文献如刘瑞明［35］、欧瑞秋等［36］) ．



使得目标函数 G 最大化． 下面依次求出 4 种情形

的专利授权均衡．
2． 1 不进行专利授权

公有企业不进行专利授权时，在单位成本 c1
下进行生产，民营企业在 c2 的单位成本下进行生

产，( r，f) = ( 0，0) ． 两家企业的利润和社会福

利为

πN
1 = π1 ( c1，0，0) ，πN

2 = π2 ( c2，0，0)

WN = πN
1 + πN

2 + ( QN ) 2

2
( 2)

式中 QN为不进行专利授权时的总产量．
公有企业目标函数为

GN = λπN
1 + ( 1 － λ) WN ( 3)

由两企业目标函数极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均衡的

产量为

qNL
1 =

a － 2c1 + c2
1 + 2λ

qNL
2 =

aλ + c1 － ( 1 + λ) c2
1 + 2λ

( 4)

将上式代入对应的目标函数，可得公有企业

目标函数值 GNL ，以及此时两家企业的利润 πNL
1

和 πNL
2 ，消费者剩余 CSNL = ( qNL

1 + qNL
2 ) 2 /2 ． 社会

福利为两家企业的总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即

WNL = πNL
1 + πNL

2 + CSNL

由于本文讨论 qNL
1 ≥ 0，qNL

2 ≥ 0 的情况，于是

设定 c1 ≤ a /2 ．
2． 2 排他性合约

公有企业采取排他性合约时，向民营企业提

供二部定价合约 { rE，fE} ，使得只有低成本类型

民营企业才会选择接受合约，且被授权企业最终

净利润与不进行专利授权时相同． 高成本类型民

营企业因为单位成本大于低成本类型的，采取合

约之后的利润比不采取要低，因此不会采取此类

合约．
当民营企业为低成本类型，两家企业的利润

与社会福利为

πE
1 = π1 ( c1，rE，fE )

πE
2 = π2 ( 0，rE，fE )

WE = πE
1 + πE

2 + ( QE ) 2

2

( 5)

式中 QE为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社会总产量． 这

时，公有企业目标函数为

GEL = λπ1 ( c1，rE，fE ) + ( 1 － λ) WE

公有企业在排他性合约下的目标函数 GE 为期望

值，有 β 的概率为 GEL ，( 1 － β) 的概率为 GNL，即

GE = βGEL + ( 1 － β) GNL ．

注意到专利授权所面临的约束为: rE ≤ c2、

f E ≥0、π2 ( 0，rE，f E ) ≥ πNL
2 ; 分别保证特许权费

率不高于于原单位生产成本、固定费用非负以及

接受授权将提升企业回报．
由企业目标函数极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均

衡产量为

qEX
1 =

a － 2c1 + rE

1 + 2λ

qEX
2 =

aλ + c1 － ( 1 + λ) rE

1 + 2λ

( 6)

将均衡产量 qEX
1 与 qEX

2 代入 π2 ( 0，rE，f E ) ，令

π2 ( 0，rE，f E ) = πNL
2 可得固定费用 f E ( rE ) ． 再将

均衡产量与固定费用 f E ( rE ) 代入公有企业的目

标函数，得到 GE ( rE ) ． 由公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极

大化，即 GE ( rE ) 对 rE 的一阶条件，可得排他性合

约下的最优特许权费率为 rEX ( 具体证明参看附

录 1) ． 进而可得排他性合约下的固定费用，记为

f EX ． 将对应的 rEX 代入 GE ( rE ) 可得排他性合约

下目标函数的最优值，记为 GEX ．

同理，排他性合约下的期望社会福利为 W =

βWE +( 1－β) WNL ，将均衡固定费用 f E( rE) 与均衡产

量 qEX1 与 qEX2 代入社会福利可得 W( rE) ． 令 rE = rEX

可得排他性合约下的期望社会福利为WEX =W( rEX) ．
2． 3 分离合约

公有企业采取分离合约时，将专利授权给不

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分别为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

和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提供不同的二部定价合约

{ r1，f1 } 和 { r2，f2 } ． 低成本类型与高成本类型民

营企业在采纳合约后利润分别为 π2 ( 0，r1，f1 ) 和

π2 ( c2 － e，r2，f2 ) ．
公有企业无法得知民营企业的具体类型，而

民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任意合约． 若民营企业采

纳 { r1，f1 } ，则公有企业认为民营企业为低成本

—75—第 11 期 叶光亮等: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最优专利授权———基于不对称信息的寡头博弈



类型． 若民营企业采纳 { r2，f2 } ，则公有企业认为

民营企业为高成本类型．

为保证低成本类型的民营企业采纳 { r1，f1} ，高

成本类型的民营企业采纳 { r2，f2} ，公有企业设计的

合约内容必须使得不同类型民营企业的利润满足以

下约束条件

( a) π2 ( 0，r1，f1 ) ≥ πNL
2

( b) π2 ( c2 － e，r2，f2 ) ≥ πNL
2

( c) π2 ( 0，r1，f1 ) ≥ πLH
2

( d) π2 ( c2 － e，r2，f2 ) ≥ πHL
2

其中 πLH
2 表示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采纳 { r2，f2 }

的利润，πHL
2 表示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采纳 { r1，

f1 } 的利润． 约束条件 ( a) 、( b) 为参与约束 ( par-
ticipation constraints) ，使得民营企业采纳专利合

约后的利润不小于不采纳合约的． 约束条件( c) 、
( d) 为激励相容约束 (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
straints) ，使得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采纳 { r1，f1 } ，

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采纳 { r2，f2 } ． 此外，固定费

用满足 f1 ≥ 0 ，f2 ≥ 0 ．

当民营企业为低成本类型时，公有企业的利

润 为 π1 ( c1，r1，f1 ) ，消 费 者 剩 余 为 CSL =

( QL ) 2 /2 ，QL为总产量． 社会福利 WL为总利润与

消费 者 剩 余 之 和，公 有 企 业 目 标 函 数 为 GL =

λπ1 ( c1，r1，f1 ) + ( 1 － λ) WL ． 类似地，当民营企业

为高成本类型时，公有企业的利润为 π1 ( c1，r2，

f2 ) ，消费者剩余为 CSH = ( QH ) 2 /2，QH 为总产量．

社会福利 WH 为总利润与消费者剩余之和，公有

企业目标函数为 GH = λπ1 ( c1，r2，f2 ) + ( 1 －λ) WH ．

分离合约下公有企业目标函数为

GS = βGL + ( 1 － β) GH ( 7)

由两企业目标函数极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

当民营企业为低成本类型时，公有企业和民营企

业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qSL
1 =

a － 2c1 + r1
2λ + 1

qSL
2 =

aλ + c1 － ( 1 + λ) r1
2λ + 1

( 8)

当民营企业为高成本类型时，公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qSH
1 =

a － 2c1 + ( c2 － e + r2 )
2λ + 1

qSH
2 =

aλ + c1 － ( 1 + λ) ( c2 － e + r2 )
2λ + 1

( 9)

将均衡产量代入对应的激励约束可得固定费

用 f1 ( r1，r2 ) ，f2 ( r1，r2 ) ． 再 将 均 衡 产 量 与 f1 ( r1，

r2 ) ，f2 ( r1，r2 ) 代 入 公 有 企 业 的 目 标 函 数，得 到

GS ( r1，r2 ) ． 由 公 有 企 业 的 目 标 函 数 极 大 化，即

GS ( r1，r2 ) 对 r1 和 r2 的一阶条件，可得分离合约下

的最优均衡特许权费率为 rSP1 ，rSP2 ，进而可得此时

对应的固定费用为 f SP
1 ，f SP

2 ( 具体证明参看附录

2) ． 将 rSP1 ，rSP2 代入 GS ( r1，r2 ) 可得分离合约下目

标函数的最优值，记为 GSP ． 类似地可得分离合约

下的期望社会福利，记为 WSP ．

比较分离合约中不同类型民营企业面临的均

衡特许权费率，可得如下引理．

引理 1 当民营化程度较低时，分离合约中

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特许权费率低于高成本类

型的，即 rSP1 ≤rSP2 ; 当民营化程度较高时，低成本

类型民营企业特许权费率高于高成本类型的，即

rSP1 ＞ rSP2 ．

引理 1 成立是因为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与低

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特许权费率都随着民营化程度

提高而增长，且都存在上限． 在增长过程中，高成

本类型民营企业特许权费率虽然增速更快，但其

上限较低． 因此，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特许权费

率会在民营化程度较低时小于高成本类型的，在

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特许权费率达到上限后将

其超越．
随着民营化程度逐渐增高，公有企业将更多

的权重放在利润最大化上． 根据文献［37］，参与

生产的专利拥有者通过进行特许权收费，一方面

可以通过授权费获得收益，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提

高竞争对手的边际成本，提高自身竞争优势获得

收益． 因此在分离合约中，民营化程度增高时，高

成本类型民营企业与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特许

权费率都随之增高． 引理 1 中，由于低成本类型民

营企业面临激励相容约束，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

特许权费率 r2 的增高使得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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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费用 f1 随之增高( f1 /r2 ＞ 0 ) ． 又由于同

一合约中特许权费率与固定费用存在替代关系，

f1 增高会降低 r1 ． 所以 r2 的增高通过固定费用的

传导机制降低了 r1 的增加幅度． 相反，低成本类

型民营企业的特许权费率不影响高成本类型民营

企业的固定费用( f2 /r1 = 0 ) ，所以不存在特许

权费率间的反向作用． 因此，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

特许权费率的增长速度高于低成本类型的．
同时，因为专利对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最

大成本降幅小于低成本类型的，故高成本类型民

营企业特许权费率的上限小于低成本类型的． 综

合以上两方面可得引理 1．

比较分离合约与排他性合约中的均衡特许权

费率． 由于排他性合约不对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

进行专利授权，在此仅讨论关于低成本类型民营

企业的特许权费率比较，可得如下引理．

引理 2 对于任意民营化程度，分离合约中

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特许权费率不高于排他性

合约中特许权费率，即 rSP1 ≤ rEX ．

直观来说，引理 2 成立是因为对于任意给定

的民营化程度，一方面，排他性合约为了排除高成

本类型的民营企业，所收取的特许权费率尽可能

高． 另一方面，分离合约为了让低成本类型民营企

业接受合约 { rSP1 ，f SP
1 } ，所收取的特许权费率受到

限制，不能太高，否则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有可能

偏离，采取提供给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合约

{ rSP2 ，f SP
2 } ． 因此 rSP1 ≤ rEX ．

2． 4 混同合约

公有企业在混同合约下向不同类型的民营企

业提供相同的二部定价合约 { rP，f P} ，目标函数

变成在民营企业成本与产量预期下的函数． 公有

企业的期望利润为

πP
1 = q1 ( a － q1 － Eq2 － c1 ) + f P + rPEq2

式中 q1 是公有企业的产量; Eq2 是公有企业预期

的民营企业产量，Eq2 = βqL
2 + ( 1 － β) qH

2 ，其中 qL
2

是民营企业为低成本类型时的产量，qH
2 是民营企

业为高成本类型时的产量．
混同合约下，低成本类型企业的实际单位生

产成本为 rP，相应的利润为

πL
2 = qL

2 ( a － q1 － qL
2 － rP ) － f P

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实际单位生产成本为 c2 －

e + rP，相应的利润为

πH
2 = qH

2 ( a － q1 － qH
2 － c2 + e － rP ) － f P

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成本大于低成本类型的，故

均衡时利润不大于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即 πH
2 ≤

πL
2 ． 公有企业为保证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采取合

约，设计专利合约时面临的约束为 πH
2 ≥ πNL

2 ． 此外，

固定费用满足 f P ≥0 ．
期望社会福利为

WP = β πP
1 + πL

2 +
( q1 + qL

2 ) 2( )2
+

( 1 －β) πP
1 +π

H
2 +

( q1 +q
H
2 ) 2( )2

( 10)

公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为

GP = λπP
1 + ( 1 － λ) WP ( 11)

由两企业目标函数极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混

同合约下公有企业的产量为

qP
1 =

a － 2c1 + Ec
2λ + 1 ( 12)

式中 Ec 为民营企业的期望成本，Ec = βrP + ( 1 －

β) ( c2 － e + rP ) ．
民营企业为低成本类型与高成本类型时的产

量分别为

qPL2 =
2aλ + 2c1 － Ec － ( 1 + 2λ) rP

2( 2λ + 1)

qPH2 =
2aλ+2c1 －Ec－( 1+2λ) ( c2 －e+r

P)
2( 2λ + 1)

( 13)

将 qP1 与 qPH2 代入 πH
2 ，令 πH

2 = πNL
2 可得固定费

用 f P( rP) ． 再将 f P( rP) 与均衡产量代入公有企业的

目标函数，得到 GP( rP) ． 由公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极

大化，即 GP( rP) 对 rP 的一阶条件，可得混同合约下

的最优特许权费率为 rPO ( 具体证明参见附录 3) ，进

而可得与对应的固定费用为 f PO ． 将 rPO 代入GP ( rP )

可得混同合约下目标函数的最优值，记为 GPO ． 类

似可得混同合约下的期望社会福利，记为 WPO ．
比较混同合约与分离合约的均衡特许权费率

rPO 和 ( rSP1 ，rSP2 ) ，可得如下引理．

引理 3 当民营化程度较低时，rSP1 ≤ rPO ≤
rSP2 ; 民营化程度较高时，rSP2 ≤ rPO ≤ rSP1 ; 民营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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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适中时，max{ rSP1 ，rSP2 } ≤ rPO ．
引理 3 说明，当民营化程度较低时，混同合约

中的特许权费率高于分离合约中低成本类型民营

企业的特许权费率，低于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
当民营化程度较高时，混同合约中的特许权费率

低于分离合约中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特许权费

率，高于高成本类型的． 当民营化程度适中时，混

同合约的特许权费率高于分离合约的．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当民营化程度较高时，在

分离合约中，公有企业提升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

特许权费率有利于降低其成本优势，进而提高自

身利润． 而当民营化程度较低时，提升高成本类型

民营企业特许权费率有利于降低其产量，降低社

会生产成本，进而提升社会福利． 而当民营化程度

适中时，公有企业的目标兼顾营利与社会福利最

大化． 一方面，营利目标要求尽量提高特许权费

率来减小低成本民营企业的成本竞争优势，此

时要求统一的特许权费率至少要高于分离合约

中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后者恰恰相当于混

同合约无需顾及低成本民营企业竞争威胁的情

形． 另一方面，社会福利目标要求尽量提高特许

权费率来降低高成本民营企业的产量从而节约

社会总成本、提升社会福利，此时要求统一的特

许权费率至少要高于分离合约中的低成本类型

民营企业的，后者恰恰相当于混同合约无需顾

及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情形． 综合上述两个

方面，当民营化程度适中时，为了兼顾营利与社

会福利，混同合约下统一的特许权费率既高于

分离合约的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也高于分离合

约的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

3 最优合约与专利授权及其福利
分析

基于第 2 节 4 种情形下的均衡，本节对不同

合约的均衡结果进行比较． 从民营化程度 λ 和低

成本民营企业概率 β 两个变量出发，对不同情形

下公有企业的均衡回报进行比较，得到公有企业

的最优合约，以及与最优合约对应的专利授权方

式． 可得如下 3 个命题．
命题 1 对于任意水平的民营化程度，分离

合约优于混同合约．
证明 给定 0≤ β≤1 ，对于任意属于［0，1］

的 λ，都有 GPO － GSP ≤ 0 ; 仅当 β = 1 且 λ = 0 或

者 β = 0 时，GPO － GSP = 0 ． 证毕．
对公有企业而言，分离合约在任意民营化程

度下都优于混同合约． 当民营化程度较低时，特许

权费率较低，此时分离合约通过赋予低成本民营

企业更低费率的合约，刺激低成本民营企业产品

生产，抑制高成本民营企业产品生产，使社会福利

提升; 伴随民营比率提升，特许权费率提升． 此时

通过提高费率，降低民营企业的产量，以维持自身

利润优势是公有企业更好的选择． 由于分离合约

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设计，充分获取竞争对手所有

增加的利润，从而也是对利润更优的选择． 因此，

分离合约总是对专利拥有者更优的合约类型．
命题 1 表明专利拥有者对专利授权形式具有

一致偏好，不随民营化程度的改变而改变． 特别是

λ = 1 时，本文模型简化成为纯民营企业间的博

弈［28］，结论也与文献［28］一致． 因此，命题 1 是对

其进行一般化的拓展，并证实了其相关结论的稳

健性．

命题 2 存在临界的 λ
－
，当0 ＜ λ ＜ λ

－
，分离合

约优于排他性合约; 当 λ
－
＜ λ ＜ 1，排他性合约优

于分离合约．

证明 令 GEX = GSP ，可以解得临界值 λ
－
． 当

0 ＜ λ ＜ λ
－

时，有 GEX － GNL ＞ 0 ，GSP － GEX ＞ 0 ;

当 λ
－
＜ λ ＜ 1 时，有 GSP － GNL ＞ 0 ，GEX － GSP ＞

0 ． 证毕．
命题 2 揭示了民营化程度对企业专利授权决

策的影响． λ 较小更趋近零时，公有企业的目标

函数赋予社会福利更高权重． 由第 2 节可知，此时

排他性合约和分离合约对应的专利授权方式都是

特许权费率为零的单纯的固定费用合约． 民营企

业为高成本类型时，分离合约因向民营企业进行

专利授权，极大地提高了总产量，故社会福利更

高; 当民营企业为低成本类型时，两种合约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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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率都 为 零，对 应 相 同 产 量，产 生 相 同 社 会 福

利⑥． 因此只有当 β = 1，即民营企业全为低成本

类型时，排他性合约才与分离合约产生相同社会

福利． 只要民营企业为高成本类型的概率不为零

( β ＜ 1) ，分离合约总能产生更高社会福利．
当 λ 较大更趋近 1 时，公有企业将更多目标

权重放到利润最大化． 公有企业在排他性合约与

分离合约下利润相对大小取决于 β 的大小． β 较

大时，民营企业为低成本类型的概率更大，公有企

业的竞争者具有更强竞争力的概率也更大． 此时

由引理 2，排他性合约下的特许权费率高于分离

合约中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特许权费率． 排他

性合约下较高的特许权费率提高了公有企业的竞

争优势，进而提高了利润． 当然，排他性合约排除

高成本类型的民营企业，使公有企业损失从高成

本类型民营企业可以赚取的专利费用． 在 β 较大

时民营企业为高成本类型概率较小，排他性合约

排除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损失也较小． 所以当

β 较大时，排他性合约可以带来更大的期望利润．
相反，当 β 较小时，排他性合约相对于分离合约的

收益较小，损失较大，于是分离合约占优．

在命题 2 基础上，注意到 λ
－

的大小受 β和 e 的

影响． 民营企业为低成本类型概率越大，公有企业

越倾向选择排他性合约，故临界 λ
－

越小． 专利的质

量越好，即 e 越大时，专利使得高成本类型民营企

业降低的单位成本越多，分离合约带来的社会福

利改善越显著，弥补了其利润相对于排他性合约

的不足，故临界的 λ
－

越大． 由此可得以下推论．

推论 1 λ
－

随着 β 的增长而趋于减小，随着 e
的增大而趋于增大．

考察第 2 节所得不同合约下的专利授权方

式． 需要注意到，在一定条件下最优专利授权的二

部定价合约中特许权费用为零，此时合约退化为

固定费用合约; 同时，二部定价合约中固定费用也

可能取值为零，此时合约退化为特许权收费合约．
结合命题 2 最优合约的选取，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3 当 λ 较小时，公有企业最优专利授

权方式是固定费用; λ 适中时，最优专利授权方

式是二部定价; λ 较大时，最优专利授权方式是

特许权收费．
图 1 为均衡专利授权方式的示意图．

图 1 均衡专利授权方式

Fig． 1 Equilibrium patent licensing
注: 图中，以虚线为界，虚线上方为公有企业“排他性合约”占优一侧; 虚线下方为公有企业“分离合约”占优一侧;“L”代表分离合约中低成

本类型民营企业的合约，“H”代表分离合约中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的合约;“F”代表授权方式为单纯固定费用，即 r =0，f ＞0，“Ｒ”代表授权方式

为单纯特许权收费，即 r ＞0，f =0，“T”代表授权方式为二部定价，即 r ＞0，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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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均衡合约是排他性合约还是分离合约，

当 λ 较大趋于 1，即民营化程度较高时，企业选择

的最优专利授权方式同 Heywood 等［28］纯私营寡

头模型的结论一致，均为固定费用为零的特许权

收费合约． 但当 λ 较小，即民营化程度较低时，企

业会选择固定费用合约，与 Heywood 等［28］的结论

不同． 这是因为当 λ 较大时，公有企业的民营化

程度变高，目标趋于利润最大化． 特许权收费可以

增加民营企业单位成本，提高公有企业的竞争能

力和利润，而固定费用合约无法做到． 于是当 λ
较大时，公有企业趋于选择特许权收费，而当 λ
较小时，公有企业的民营化程度较低，目标趋于最

大化社会福利． 固定费用合约使得专利技术得以

普及，而且没有提高民营企业边际成本，也不降低

民营企业产量． 于是相比于特许权收费，固定费用

合约总能提高总产量和社会福利．
结合以上分析可知，民营化程度 λ 与民营企

业为低成本类型的概率 β 直接影响了均衡时最优

合约类型的选取． 民营化程度 λ 极大地影响了专

利授权的具体方式．
接下来比较和讨论不同类型合约对应的社会

福利，可得如下命题．
命题 4 对于任意民营化程度，分离合约对

应的社会福利不低于排他性合约．
证明 对于任意 λ 与 β，都有 WEX － WNL≥0，

WSP －WEX≥0，等号仅在部分范围． 证毕．
命题 4 说明，分离合约产生的社会福利始终

不低于排他性合约． 一方面，当民营企业为低成本

类型时，引理 2 说明分离合约中低成本类型民营

企业所面临的特许权费率不高于排他性合约，因

此对应的总产量不小于排他性合约，分离合约下

消费者剩余较多． 另一方面，当民营企业为高成本

类型时，排他性合约排除了高成本类型的民营企

业． 专利的普及使得分离合约对应的总产量不小

于排他性合约，消费者剩余较多． 因此分离合约产

生的消费者剩余不少于排他性合约． 当分离合约

下企业总利润大于排他性合约时，较多的消费者

剩余对应着较高的社会福利． 当分离合约下总利

润小于排他性合约时，消费者剩余的正效应抵消

了总利润的负效应，结果是分离合约对应更高的

社会福利． 于是分离合约对应的社会福利不低于

排他性合约．

与命题 4 反映的分离合约和排他性合约对应

的社会福利关系相比，分离合约和混同合约对应

的社会福利高低关系较为复杂．
从消费者剩余来看，当民营化程度较低时，引

理 3 说明混同合约对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收取的

特许权费率高于分离合约时，于是对应的总产量

小于分离合约的，消费者剩余较少; 对高成本类型

民营企业收取的特许权费率低于分离合约时，对

应的总产量大于分离合约的，消费者剩余较多． 此

时混同合约对高成本类型民营企业对应消费者剩

余的正效应抵消了对低成本类型民营企业对应消

费者剩余的负效应，因此对应的消费者剩余多于

分离合约时． 当民营化程度适中时，引理 3 说明混

同合约对应的特许权费率高于分离合约的，因此

总产量与消费者剩余少于分离合约的． 当民营化

程度较高时，命题 1 说明分离合约优于混同合约，

尽可能降低了市场竞争水平，于是分离合约下的

消费者剩余少于混同合约．
从总利润来看，分离合约与混同合约总利润

的比较与消费者剩余的比较相反: 当民营化程度

较低或者较高，以上分析可知混同合约对应更大

的总产量，于是总利润小于分离合约; 当民营化程

度适中时，混同合约下特许权费率较高，总产量小

于分离合约，于是总利润大于分离合约．
结合以上分析，当民营化程度很低或很高时，

分离合约总利润大于混同合约，消费者剩余小于

混同合约． 总利润的正效应抵消了消费者剩余的

负效应，分离合约对应的社会福利高于混同合约．
随着民营化程度向中间水平过渡时，上述关系逐

渐反转，分离合约下的社会福利低于混同合约． 由

此可得以下命题．

命题 5 存在临界的 λ
－
W1 与 λ

－
W2 ，当 λ ＜ λ

－
W1

或者λ ＞ λ
－
W2，分离合约产生的社会福利高于混同

合约，当 λ
－
W1 ＜ λ ＜ λ

－
W2 ，混同合约产生的社会福

利高于分离合约．

证明 令 WSP = WPO ，可解得临界值 λ
－
W1 与

λ
－
W2 ． 当 λ ＜ λ

－
W1 或 λ ＞ λ

－
W1 时，有 WPO － WNL≥0，

WSP － WPO ＞ 0 ; 当 λ
－
W1 ＜ λ ＜ λ

－
W2 ，有 WSP －

WNL ≥0，WPO － WSP ＞ 0 ． 证毕．
结合命题 2 及命题 5，对于公有企业内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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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专利授权形式与对社会福利而言最优的专利

授权形式之间的关系，可得如下推论．
推论 2 当分离合约是公有企业内生选择的

最优合约时，其对应的社会福利在所有类型合约

中最高; 但当排他性合约是公有企业内生选择的

最优合约时，对社会福利而言总存在能够进一步

提升社会福利的合约类型．
根据命题 2 与命题 5 可得图 2．

图 2 公有企业最优合约与社会福利最优合约

Fig 2 Optimal contracts for the public firm and social welfare

注: 以虚线为界，虚线上方为公有企业“排他性合约”占优一侧; 虚线下方为公有企业“分离合约”占优一侧; 6 个区域中的合约类型

代表此区域内产生最高社会福利的合约类型．

综上所述，当分离合约是公有企业内生选

择的最优合约时，其对应的社会福利在所有类

型合约中也通常是最高的; 但当排他性合约是

公有企业内生选择的最优合约时，对社会福利

而言总存在能够提升社会福利的合约类型． 当

公有企业最优合约为分离合约时，对于适中的

民营化程度，如果改变合约形式成为混同合约

可以提高社会福利． 当公有企业最优合约为排

他性合约时，对于较低或者较高的民营化程度，

如果改变合约形式为分离合约可以提高社会福

利． 对于适中的民营化程度，如果改变合约形式

为混同合约可以提高社会福利． 于是为引导公

有企业在完成自身企业目标同时，兼顾社会福

利的提高，专利合约里授权的具体形式便成为

重要的参考指标．

4 结束语

我国公有企业专利研发能力日益增强，如何

在保证公有资产运行效率的同时，将专利技术有

效推广，对我国经济运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

从专利授权模型出发，研究混合寡头市场中部分

民营化的公有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最优专利

授权合约，以及对应的社会福利效应．
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公有企业最优的授权合

约类型随民营化程度发生变化． 相比于混同合约，

分离合约可以有效识别民营企业类型，更好地实

现公有企业的目标，是更好的合约形式． 随着民营

化程度的提升，企业逐利性增强，排他性合约更能

保护企业的竞争优势，提供更高利润，更受公有企

业青睐．
对公有企业最优的专利授权方式随民营化

程度改变． 特许权收费有利于企业利润，固定收

费有利于社会福利． 所以，无论合约形式如何，

伴随着民营化程度的提升，对公有企业最优的

授权方式会逐渐由完全固定收费过渡到完全特

许权收费．
对社会福利而言，民营比率选取不当导致公

有企业自主选择的合约类型不利于社会福利．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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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民营化程度的提升，企业目标会出现由追求社

会福利向追求利润的转变． 在转变的过程中，随着

目标权重的逐渐变化，企业会由于目标之间的权

衡取舍而采取对社会福利不利的决策． 而随着企

业目标的进一步明晰，企业决策与社会福利之间

的背离也会逐渐消失．
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专利研发推广均为提升经

济发展效率的重要政策手段． 研究两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设计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使之在促进公有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善

工艺的同时，推动先进技术在全社会的普及，实现

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 本文研究发现，公有企业选

择的专利授权形式同民营化程度密切相关，而且

会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 相关研究在微观上将有

利于混改企业提高专利授权效率，在宏观上将有

助于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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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xed-ownership reform and optimal licensing: Oligopoly game with infor-
mation asymmetry

YE Guang-liang1，3，WANG Shi-qiang2，CHEN Yi-hao3
1． Hainan University，Haikou 570228，China;

2．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3．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ptimal licensing scheme for a partially privatized public innovator under in-
formation asymmetry．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separating contract strictly dominates the pooling contract for any
level of partial privatization． Compared to the excluding contract，the separating contract is superior and emer-
ges as the ultimate equilibrium when the privatization ratio is low; otherwise，the excluding contract becomes
the ultimate equilibrium． Given the optimal contract，the public innovator is more likely to prefer a fixed fee
when the privatization ratio is relatively small，but is more likely to prefer a royalty when the privatization ratio
becomes lar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the separating contract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st so-
cial welfare，while the excluding contract never yields the highest social welfare．
Key words: optimal patent licensing; public firm;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formation asymmetry

附录:

附录 1 排他性合约对应的均衡

由目标函数 GE ( rE ) 对 rE 的一阶条件可得，均衡时候的特许权费率为 rEX

rEX =

c2，a≥ aE1

rES，aE2 ≤ a ＜ aE1

0，2c1 ≤ a ＜ aE

{
2

其中 rES = rE : G
E ( rE )
rE

={ }0 ，aE1 =
λ3 c2 + λ2 ( c1 + c2 ) + 3λc1 + c1

λ3 ，aE2 = λ2 + 3λ + 1
λ3 c1 ．

注意到二阶条件满足
 G

E ( rE )
rE

rE r = rEX

= － βλ
2 ( 1 + λ)

( 1 + 2λ) 2 ≤0 ，当且仅当 β = 0 或 λ = 0 时为等号，说明内点解 rES 对应

着 GE ( rE ) 的最大值． 再利用特许权费率的约束 0 ≤ rE ≤ c2 得到均衡的特许权费率 rEX ．
于是对应的固定费用为

f EX =

0，a≥ aE1

f E ( rES ) ＞ 0，aE2 ≤ a ＜ aE1

f E ( 0) ＞ 0，2c1 ≤ a ＜ aE

{
2

附录 2 分离合约对应的均衡

与文献［28］类似，可得取等号的约束( b) 和约束( c) ，于是有 π2 ( c1，r1，f1 ) = πLH
2 ，π2 ( c1，c2 － e + r2，f2 ) = πNL

2 ，进而

可得均衡时候的固定费用． 联立约束( c) 与( d) ，可得对 r1 的约束为 r1 ≤ r2 +
c2 － e

2( 1 + λ)
． 同时有 r2 ≤ e ． 根据这些约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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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目标函数对 r1 和 r2 的一阶条件可得均衡时候的特许权费率为

( rSP1 ，rSP2 ) =

e +
c2 － e

2( 1 + λ)
，( )e ，a≥ aE1

e +
c2 － e

2( 1 + λ)
，( )e ，0 ≤ e ＜ max{ 0，eL1 }

( rL，e) ，max{ 0，eL1 } ≤ e ＜ max{ 0，eＲ1 } ，aE2 ≤ a≤ aE1

( rL，rH ) ，max{ 0，eＲ1 } ≤ e≤ c
{

2

( 0，e) ，0 ≤ e ＜ max{ 0，eＲ1 }

( 0，rH ) ，max{ 0，eＲ1 } ≤ e ＜ max{ 0，eＲ2 }

( 0，0) ，max{ 0，eＲ2 } ≤ e≤ c
{

2

，2c1 ≤ a≤ aE















 2

其中 rL = r1 :
GS ( r1，r2 )

r1
={ }0 ，rH = r2 :

GS ( r1，r2 )
r2

={ }0 ，eL1 =
2aλ3 － ( 2c1 + c2 ) λ2 － 6c1λ － 2c1

λ2 ( 2λ + 1)
，

eＲ1 = － 1
( 1 + λ) ( 1 + 2λ) ( βλ － β + 1)

( aβλ3 － 3βc2λ
3 － aλ3 － βc1λ

2 － 2βc2λ
2 + c2λ3 － 3βc1λ +

2βc2λ + c1λ
2 － c2λ

2 － λc1 + βc2 + 3c1λ － 3c2λ + c1 － c2 ) ，

eＲ2 = － 1
( 1 + λ) ( 3βλ2 － βλ － λ2 － β + 2λ + 1)

( aβλ3 － 3βc2λ
3 － aλ3 － βc1λ

2 － 2βc2λ
2 + c2λ3 －

3βc1λ + 2βc2λ + c1λ
2 － c2λ

2 － λc1 + βc2 + 3c1λ － 3c2λ + c1 － c2 )

注意到二阶条件满足


GS ( r1，r2 )

r1
/r1

r1 = rL，r2 = rH

= － βλ2 ( 1 + λ)
( 1 + 2λ) 2 ≤ 0 ，当且仅当 β = 0 或 λ = 0 时为等号;


GS ( r1，r2 )

r2
/r2

r1 = rL，r2 = rH

= － λ2 ( 1 + λ) ( 1 － β)
( 1 + 2λ) 2 ≤ 0 ，当且仅当 β = 1 或 λ = 0 时为等号;


GS ( r1，r2 )

r2
/r1

r1 = rL，r2 = rH

×
GS ( r1，r2 )

r1
/r2

r1 = rL，r2 = rH

－ 
GS ( r1，r2 )

r1
/r2

r1 = rL，r2 = rH

× 
GS ( r1，r2 )

r2
/r1

r1 = rL，r2 = rH

= βλ4 ( 1 + λ) 2 ( 1 － β)
( 1 + 2λ) 4 ≥ 0，当且仅当 β = 0 或 1 或 λ = 0 时为等号

说明内点解 rL 与 rH 对应着 GS ( r1，r2 ) 的最大值． 再利用上述特许权费率的约束 0≤ r1 ≤ r2 +
c2 － e

2( 1 + λ)
以及 0≤ r2 ≤ e

得到均衡的特许权费率为 rSP1 ，rSP2 ．

对应的固定费用为

( f SP
1 ，f SP

2 ) =

( 0，0) ，a≥ aE1

( 0，0) ，0 ≤ e ＜ max{ 0，eL1 }

( f1 ( rL，e) ＞ 0，0) ，max{ 0，eL1 } ≤ e ＜ max{ 0，eＲ1 } ，aL2 ≤ a≤ aE1

( f1 ( rL，rH ) ＞ 0，f2 ( rL，rH ) ＞ 0) ，max{ 0，eＲ1 } ≤ e≤ c
{

2

( f1 ( 0，e) ＞ 0，0) ，0 ≤ e ＜ max{ 0，eＲ1 }

( f1 ( 0，rH ) ＞ 0，f2 ( 0，rH ) ＞ 0) ，max{ 0，eＲ1 } ≤ e ＜ max{ 0，eＲ2 }

( f1 ( 0，0) ＞ 0，f2 ( 0，0) ＞ 0) ，max{ 0，eＲ2 } ≤ e≤ c
{

2

，2c1 ≤ a≤ aE













 2

附录 3 混同合约对应的均衡

此时民营企业的利润为

π2 = q2 ( a － q1 － q2 － c)

其中 c∈ { rP，rP + c2 － e} ，其期望值为 Ec = βrP + ( 1 － β) ( rP + c2 － e) ．

于是利用一阶条件可得民营企业的产量 q2 = 1
2 ( a － q1 － c) ．

基于 c 的期望，公有企业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由一阶条件得最优的产量，其为 rp的函数． 将最优产量代入目标函

数 GP 可得 GP ( rP ) ． 由 GP ( rP ) 对 rP 的一阶条件可得均衡时候的特许权费率为 r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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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O =

rPT，a≥ aE1

rPT，0 ≤ e ＜ max{ 0，eP1 }

rPS，max{ 0，eP1 } ≤ e≤ c{
2

，aE2 ≤ a≤ aE1

rPT，0 ≤ e ＜ max{ 0，eP1 } ，

rPS，max{ 0，eP1 } ≤ e ＜ max{ 0，eP2 }

0，max{ 0，eP2 } ≤ e≤ c
{

2

，2c1 ≤ a≤ aE













 2

其中 rPT = min{ rP : fP ( rP ) = 0} ，rPS = rP : G
P ( rP )
rP

={ }0
eP1 =

6βc2λ
3 + 2aλ3 + 3βc2λ

2 － 2c2λ
3 － 4βc2λ － 2c1λ

2 + 2c2λ
2 － 2βc2 － 6c1λ + 6c2λ － 2c1 + 2c2

( 1 + 2λ) ( 3βλ2 － 2β + 2λ + 2)
，

eP2 =
3βc2λ

3 + aλ3 + 2βc2λ
2 － c2λ

3 － 2βc2λ － c1λ
2 + c2λ

2 － βc2 － 3c1λ + 3c2λ － c1 + c2
2( 3βλ3 + 2βλ2 － λ3 － 2βλ + λ2 － β + 3λ + 1)

注意到二阶条件满足  G
P ( rP )
rP

/rP
r = rPO

= － λ2 ( 1 + λ)
( 1 + 2λ) 2 ≤ 0 ，当且仅当 λ = 0 时为等号，说明内点解 rPO 对应着

GP ( rP ) 的最大值． 再利用特许权费率的约束 0 ≤ rP ≤ rPT 得到均衡的特许权费率 rPO ．

对应的固定费用值为

f PO =

0，a≥ aE1

0，0 ≤ e ＜ max{ 0，eP1 }

f P ( rPS ) ＞ 0，max{ 0，eP1 } ≤ e≤ c{
2

，aE2 ≤ a≤ aE1

0，0 ≤ e ＜ max{ 0，eP1 }

f P ( rPS ) ＞ 0，max{ 0，eP1 } ≤ e≤ max{ 0，eP2 }

f P ( 0) ＞ 0，max{ 0，eP2 } ≤ e ＜ c
{

2

，2c1 ≤ a≤ a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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